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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9 日， 一段 “患者到

湖南新化人民医院， 医生让患者

去百度了解” 的视频引发关注。

12 月 20 日， 新京报记者从新化

县人民医院获悉， 视频内容发生

于 12 月 16 日， 目前当事医生已

向患者道歉， 医院方面对当事医

生进行了批评 。 （12 月 20 日

《新京报》）

视频中， 一名患者在湖南新

化人民医院做检查， 在向医生询

问检查结果时， 医生表示患者问

题不大， 当患者继续追问病情，

医生说 “回去百度一下就懂了”，

后双方发生争执。

患者阳某某拿着检查完的彩

超结果到医院门诊找医生刘某某

就诊， 医生刘某某面对患者询问

便说 “小叶增生没事的， 说你没

事就行了 ， 如果有什么不清楚

的 ， 你回去百度一下就懂了 。”

这是典型的马大哈， 不负责任的

表现。 作为当班的医生， 面对患

者的检查结果， 应该按照常规，

认真给患者解释清楚， 让患者知

道自己的病情， 以及如何治疗。

而不是让患者去 “百度一下” 一

推了事。 如果 “百度一下” 能解

决问题， 那么患者就医干什么？

还需要医生吗？

其实小叶增生是一种常见的

女性疾病。 乳腺小叶增生是乳腺

增生性疾病中最为常见的一种非肿

瘤、 非炎症性的增生性病变， 均占

乳房疾病中的 70%左右， 可发生于

青春期以后的任何年龄的妇女。 此

病是因为卵巢功能紊乱致使雌性激

素水平过高、 与黄体素的比例失调

所致的一种常见的乳腺良性病变，

以乳腺腺泡及导管末段的上皮细胞

过度增生为主要病理特征。 该病命

名繁多混乱。 如乳腺小叶增生症、

囊性乳腺病、 乳腺囊性增生病、 纤

维囊性病等， WHO 乳腺病变分类

命名为乳腺结构不良。

既然小叶增生是病， 那么医生

就应该认真对待， 应该和患者讲清

小叶增生的原因， 如果确实不需要

治疗也要同患者讲清道理以及注意

事项， 让患者明白和放心。 这不仅

是职业道德要求， 也是每个医生应

有的职责和常规治疗的本职要求。

而让患者找 “度娘” 是典型的失职

渎职， 对患者极不负责。 由其想起

锯箭郎中的故事： 有人中了箭， 请

外科医生治疗， 医生将箭杆锯下，

即索谢礼。 问他为什么不把箭头取

出？ 他说： 那是内科的事， 你去寻

内科好了。

这是一段相传的故事。 如今的

医生竟然当起了 “锯箭郎中”， 那

本该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推给 “度

娘”， 如此不负责任， 会导致医患

关系更不和谐， 应当引以为鉴， 切

实履行医生的职责， 千万别给医闹

有可乘之机。

日前， 教育部印发了 《进一

步加强中小学 （幼儿园） 预防性

侵害学生工作的通知》 ,要求各

地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 幼儿

园将学生性侵害预防工作作为重

中之重； 并要求联合公安部门建

立性侵害违法犯罪信息库和入职

查询制度， 对拟招录人员品德、

心理进行前置考察。 （12 月 23

日 《新京报》）

要遏制防范不法教师性侵害

学生事件 ， 把住教师队伍选人

关 、 进人关 ， 从源头 “过滤净

化” 教师的品行和素质， 非常关

键。 《教师法》 第十条规定： 中

国公民凡遵守宪法和法律， 热爱

教育事业 ， 具有良好的思想品

德， 具备本法规定的学历或者经

国家教师资格考试合格， 有教育

教学能力， 经认定合格的， 可以

取得教师资格。 同时， 教师具有

事业单位人员身份， 人社部制定

的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

规定》 第九条也规定： 应聘人员

必须具备 “遵守宪法和法律 ”

“具有良好的品行” 等要件。 有

性侵害前科即污点记录的人当然

不具备品行要件， 应该被依法排

除在教师队伍的招聘遴选范围之

外。 此番教育部发文推动性侵害

违法犯罪信息库和入职查询制度

的建设， 为精准审核教师从业申

请者的品行信息提供了有力支

撑， 能够有效识别滤汰那些有性

侵案底很可能具有性侵高风险的

人， 保障教师队伍的基础品行素

质， 为学生安全筑起一道 “防火

墙”。

实际上， 性犯罪等信息是公

民个人信用信息的一部分， 如果

每个公民都有一套完整的信用信

息档案， 详细记录各种违法、 犯

罪、 失信信息， 那么， 教育部门

以及其它部门、 企业等都可以充

分利用信息进行查询， 还可据此

进行其它信用惩戒或奖励。

建立性侵犯罪信息库、 把住教

师队伍进人关、 将有性侵害污点者

拒之于教师队伍大门外只是保护学

生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墙”，只迈出

了预防、遏制校园性侵害的第一步。

在此基础上， 教育部门还须做好事

中、事后监控，完善日常防范管理机

制，夯实管理细节，全面挤压校园性

侵害行为的空间。比如，与司法部门

加强合作， 通过以案说法等形式加

强对教师的警示教育， 让教师增强

法律意识、底线意识，与团委、妇联

等组织合作， 加强对学生的性保护

知识教育， 让学生知道哪些行为是

性侵害行为， 知道在遇到老师性侵

害行为时如何保护自己， 知道通过

何种渠道维护合法权益。 教育部门

应该针对教师接触学生的时间、空

间、 方式等列出 “黑名单”，

划出底线， 让师生心中有数，

严格遵守。 同时， 对教师和学生的

一些异常反应能够保持敏感性， 及

时介入 ， 该预警预警 ， 该调查调

查， 该干预干预， 该报案报案。 只

有在事前、 事中、 事后筑起立体防

火墙 ， 才能对学生进行全方位保

护， 才能给学生创造一个安全健康

的学习环境、 成长环境。

贵州省仁怀市委宣传部 12

月 22 日对外通报， 网上传播的

“替父代言卖酒” 推文系虚假广

告， 主角“陈静” 与“父亲” 毫

无关系， “父亲” 也未从事酿

酒。 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醉臣酒

业有限公司被仁怀市市场监管局

认定已造成一定负面影响， 加重

处罚， 罚款 45000 元。 （12 月

23 日 《新京报》）

“古有木兰替父从军， 今有

陈静替父卖酒。” 近期一大波

“替父卖酒” 的营销广告在网络

上刷屏， 这些推文大多以“陈

静” 为主角， 讲述一个青春靓丽

的女大学生， 放弃城市的高薪，

回到贵州茅台镇老家帮助父亲卖

酒的故事。 然而， 故事虽然励志

和感人， 背后却是疑点重重。

“陈静” 不仅年龄混乱， 连“父

亲” 也由多人扮演。

对此， 仁怀市市场监管局调

查确认， 网络上的“陈静替父代

言卖酒” 部分推文， 系贵州省仁

怀市茅台镇醉臣酒业有限公司自

行设计、 制作， 支付 9000 元广

告费委托一家科技公司在网络平

台上发布。 推文中的“陈静” 是

醉臣酒业的一名员工， 与文案中

的“父亲” 并非父女关系。

说白了， “女儿” 是假的，

“父亲” 是假的， “替父卖酒”

更纯属虚构。 这种失实悲情营

销， 不仅欺骗消费者的感情， 更

违反法律法规。 《广告法》 规

定， “广告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

的内容欺骗、 误导消费者的， 构

成虚假广告”， “发布虚假广告

的， 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

发布广告， 责令广告主在相应范围

内消除影响， 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

五倍以下的罚款”。 应该说， 当地

监管部门给予醉臣酒业广告发布费

5 倍的处罚， 已经属于 《广告法》

对于一般虚假广告的顶格处罚， 对

于广大企业也有一定的震慑作用。

不过， 对于虚构“替父卖酒”， 不

能只把板子打在酒厂， 即广告主身

上。

在虚假广告的利益链条中， 除

了广告主， 还包括广告经营者、 广

告发布者。 对于后两者的法律责

任， 《广告法》 也有明确规定。 广

告经营者、 广告发布者明知或者应

知广告虚假仍设计、 制作、 代理、

发布的， 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

广告费用， 视情形给予广告费用

“三倍以上五倍以下” 或“五倍以

上十倍以下” 罚款， 并可以由有关

部门暂停广告发布业务、 吊销营业

执照、 吊销广告发布登记证件。

然而， 就是这样一个漏洞百出

的广告， 普通公众都能一眼识破，

却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国内多个知名

网络平台。 根据合同及收据显示，

9000 元广告费被五家网络平台瓜

分， 其中最多的 3000 元， 最少的

只有 800元。 就是为了区区 800 块

钱， 一些网站就丢掉了职业操守，

充当虚假广告的推手和帮凶， 令人

震惊。

严惩虚假广告， 不能放过推

手。 在重罚酒厂的同时， 有关部门

也应对涉事的科技公司和网站进行

处罚， 从而斩断虚假营销的利益链

条， 警醒更多的广告经营者、 广告

发布者恪守责任， 严格把关， 从源

头遏制虚假广告。

虚构“替父卖酒”，不能放过推手

性侵犯罪信息库是学生安全的“防火墙”

让患者找“度娘” 医生岂能当“锯箭郎中”

□张 涛

□李英锋

□王恩奎

百家讲“痰”

一家之“盐”

金玉良言

一针见“脓”

征稿启事

“痰”：

近日 ， 北京地铁 2 号线上 ， 一

名男子在车厢内吃小龙虾的视频在网

络热传， 据北京地铁公司核实， 其间

该男子不听地铁乘务人员和周围乘客

的劝阻， 将小龙虾的皮随手扔在车厢

内。 北京市公安局公交总队对此事发

布情况通报， 通报介绍， 男子的行为

污损车内卫生环境， 相关视频在互联

网传播， 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经警方

连续工作 ， 12 月 20 日 ， 涉案男子

梅某 （28 岁， 河南人） 被北京警方

查获。 现梅某因寻衅滋事行为已被北

京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12 月 22 日 《北京青年报》）

百家讲：

消除不文明现象不可能在短时间

内完成， 提高人的文明素质不可能一

蹴而就， 但并不代表着对于不文明现

象要“耐心等待”，可以随意“容忍”。相

关部门没有宽容不文明者， 对其依法

行政拘留，这才是最好的教育。

地铁吃小龙虾还乱扔垃圾， 看似

是一件小事， 在平时的生活中也经常

出现， 但却挑战了文明底线。 对于不

文明现象， 如果劝阻无效， 应该交给

法律， 让其感受到法律的惩罚力量。

嚣张的当事者对指责其行为的乘客

说： “我吃东西不犯法， 警察来了都

管不了我。” 的确， 吃东西是不犯法，

但要看在什么地方吃， 怎样吃， 超越

了一定的底线， 越过了一定的界线，

却会变成犯法的行为。 从这个意义上

说， 地铁吃小龙虾乱扔被拘并不冤。

———王军荣

“痰”：

12 月 19 日 ， 男童父亲呼先生

告诉记者， 事发数天前， 他发现自己

的儿子小洋从幼儿园回家后， 他发现

其身上有伤， 随即打电话将小洋送往

医院。 他称， 孩子大腿、 下体和肚子

多处烫伤， 两只耳朵均有化脓症状，

头部和手背亦有旧伤痕。 “很严重，

也很心疼。” 住院期间， 小洋称自己

的烫伤和耳朵伤均系继母肖某所为，

后妈将壶里的热水倒进瓢里， 脱下男

孩的裤子泼洒。

（12 月 20 日 《新京报》）

百家讲：

许多地方的监管部门很少追究类

似虐童者的法律责任， 从而怂恿了继

母或父母虐待孩子行为的泛滥， 让人

纠结。 这不仅源于继母或父母认为打

孩子是家事， 不犯法， 别人管不着；

还源于相关监管部门出于同情， 不追

究虐童者的法律责任， 顶多给予道德

谴责， 以致虐童者不用付出任何违法

成本， 难以长记性， 自然容易重蹈覆

辙。 特别是， 对虐童者不依法追究刑

法责任， 难以震慑其他继母或父母，

虐童事件自然难止。

殊不知，孩子虽是父母所生，但并

非家庭的“私有财产”，而是具有独立

人格的人。保护好他们的人身安全，让

他们健康成长，既是父母的责任，也是

地方政府和全社会的责任。

依法追究虐童者的法律责任， 主

要是保护儿童健康成长 。 对于虐童

者，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之后， 还应该

合法保障和维护儿童健康成长的正常

秩序， 不能让儿童失去生活和成长的

监护。 只有这样， 才能保障 “受伤”

儿童不再受到 “第二次伤害 ” 。

———路可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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